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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字[2017]7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使我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使用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更好地树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形象，促进学校建设成为劳动关系和工会领域国内一流知名大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是由代表我校视觉形象的规范标志及其组合变化构成的系统，广泛适用于学校以及各部门的办公、会务、宣传、环境等等方面。
第三条  我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包括：对我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体系的界定；对其使用的管理、授权、审核和监督；相关档案的管理及其它相关事宜。
第四条  学校各部门在使用我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时应严格遵循本办法。
第二章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体系
第五条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分为基础系统和应用系统两大体系。基础系统包括学校标志、标准色、校名中英文标准字体及组合；应用系统是基础系统在办公用品、环境布置、公关礼品等方面衍生使用内容的总和。
第六条  视觉形象识别基础系统 
1. 学校标志：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标志为“中工图案”。该标志以艺术“中工”字图形为基础，结合我校中英文校名全称及建校时间，经专业设计而成。
2. 学校标准色：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标准色是专门配制的、体现和谐、融合、成长和活力的绿色（C100M40Y80K0）。
3. 标准字体：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校名中文标准字体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书法家书写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繁体字楷书手写体。
4. 英文名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英文名统一规范为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标准字体是以Arial字体修饰而成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英文字体。
5. 组合：
（1）学校标志与中、英文校名标准字体组合使用，有标准组合、中英文标准组合横式、中英文标准组合竖式和英文标准组合四种规范方式。
（2）校名与各院、系、处名称组合使用，有中文居中式、中文横式、英文居中式、英文横式四种规范方式。
第七条   视觉形象识别应用系统根据实际需要分为以下八类：
1. 办公用品类
包括：公务名片、信笺、信封、稿纸、传真纸、便条、便贴、文件袋、档案袋、文件夹、PPT模板等。
2. 事务用品类
包括：学生证、工作证、借书证、校徽、胸徽、通行证、获奖证书、毕业证书、捐赠证书及聘书、录取通知书、校园卡等。
3. 旗帜类
包括：校旗、院（系）旗帜、桌旗、道旗等。
4. 公文类
包括：请示、报告、会议纪要、信息刊物、介绍信、合同、协议等。
5. 会务用品类
包括：请柬、条幅、主席台背景、会议证件、桌签、会议指示系统、接站牌、纪念品、奖杯等。
6. 标识类
包括：校内指示牌、楼牌、路牌、楼层分布牌、单位门牌、房间门牌及车牌、主题背景墙、车辆外观等。
7. 宣传出版类
包括：学报、校报、宣传品、网站、微信平台等。
8. 其它物品类
第三章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管理、使用和监督
第八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全面负责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具体实施和管理工作，负责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知识产权的管理。
第九条  由党政办公室制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的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作为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实施、推广工作的执行标准。
第十条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作为学校的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与个人未经学校许可不得抄袭、擅自使用与学校的视觉形象识别基础系统相同或近似的文字、图案及其组合等元素，否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学校对用于商业目的的学校品牌用品实施专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以商业目的利用学校形象识别系统的基础及应用元素。如需作商业目的使用者，必须报请校党政办公室审批，依照学校规定和程序订立使用许可合同，被许可人只得在合同规定的地域范围、时间范围内使用学校视觉形象识别元素。
第十二条  未经学校授权或许可，任何校外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我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对擅自使用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机构或个人，学校将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涉及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校级物品由学校统一制作。各部门涉及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相关产品，可依据学校相关规定自行制作设计本部门使用的物品。
第十四条  学校各部门行政负责人为本部门贯彻落实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负责人，负责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在本部门的实施与推广。
第十五条  学校各部门在制作《手册》中有明确范例的物品时，应严格按照《手册》的要求制作，不得自行修改、变动、增减学校标志、标准色、标准字体及组合方式。在制作《手册》包含内容之外、涉及学校形象及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物品时，需报学校党政办公室审核批准后，方可制作使用。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已有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或标志的部门，需向党政办公室申报，申报内容包括系统或标志图案、设计理念、设计时间、标志寓意等，党政办公室在咨询形象设计顾问公司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继续使用、修改后使用或停止使用的批复；拟设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或标志的部门，其系统或标志应与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设计理念、风格相统一。
第十七条  学校各部门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或标志只能在校内使用，原则上不得对外使用。
第十八条 学校各部门以学校名义举办大型会议、活动时，在主席台背景、会场布置方面应以学校视觉形象标志为主元素。
第十九条  学生组织及学生社团设计其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由校团委负责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条  党政办公室负责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建档工作，各部门负责本部门制作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物品的建档和管理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颁布之日前以学校名义颁发或制作，带有学校原标志的证书、证件和文件等仍具有原效力。
第二十二条  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自2017年4月1日起试行，试行期一年。试行期间，将根据试行情况逐步加以修订完善。试行期结束后，修订版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将正式启用。
第二十三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对本办法进行修订和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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